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4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江吳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苡茹律師(法扶律師，114年9月19日終止委任)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

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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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

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

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

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

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

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

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

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

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

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

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

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

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

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

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

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

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

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

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

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

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

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

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55,261元，因無法負擔債權人之

清償方案，致調解不成立，故聲請人顯有不能清償之情形，

又其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

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時負有2,655,261元之無擔保或無優先

權之債務，有其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之債權陳報狀在

卷可稽；且聲請人前以書面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於民

國113年1月24日於本院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55號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中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揚光

電公司），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中揚光電

公司薪資條、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附卷可憑。雖聲請人主張其平均月收入為76,948元，然依聲

請人所提出之中揚光電公司薪資單、110年、111年之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計算，聲請人110年度於中揚光電公

司之薪資所得共873,141元，平均每月薪資72,762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111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

共973,611元，平均每月薪資81,134元，再依聲請人所提出1

12年1月至12月及113年2月之薪資條計算，共計收入1,283,6

70元，平均薪資所得為98,744元，可認聲請人平均月薪為8

4,606元【(873,141元+973,611元+1,283,670元)÷37個月=8

4,606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狀況：

　　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狀中主張個人必要生活費用為18,621元，

扶養母親（居住於桃園市）每月19,172元，與臺中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8元、1,5

97元之1.2倍即18,621元、19,172元相符，是依消債條例第6

4條之2第1、2項之規定，聲請人主張上開數額，堪予採認。

　㈣基此，本件以聲請人每月收入84,606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37,793元，每月尚有46,813元可供支配，又據聲請人提

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

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聲請人積欠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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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雖有2,940,431元，縱聲請人以每月42,132元（即可供

支配餘額9成）清償，約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

940,431元÷42,132元÷12月≒5.81年）；此外，債權人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分180期、0利率、月付12,8

83元之分期還款方案，另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提

供分110期、月付3,000元之分期還款方案，二者合計15,883

元，亦在聲請人每月可供支配餘額之範圍內。是聲請人雖主

張其現在財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聲請人現

年約47歲，且於中揚光電公司有穩定工作收入，距法定強制

退休年齡仍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其尚有相當之工作能

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

件客觀上實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

在。

　㈤況且，參諸聲請人於110年12月至113年3月間，仍頻繁地為

股票交易，動輒數十萬元，甚且有日破百萬元之交易，有聲

請人提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在卷可參，益徵聲請

人之生活與經濟應未陷入困境，始能投入大額資金進行股票

交易，且其於負債期間仍希藉當沖股票之投機行為謀求獲

利，則聲請人所積欠高額債務，顯與其通常生活所需並不相

當，其恣意為非屬通常生活所需之消費，而不在意日後履行

償債之能力，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其收支、財產狀況及清償能力，衡

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

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

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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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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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4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江吳鳴  




代  理  人  林苡茹律師(法扶律師，114年9月19日終止委任)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55,261元，因無法負擔債權人之清償方案，致調解不成立，故聲請人顯有不能清償之情形，又其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時負有2,655,261元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有其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之債權陳報狀在卷可稽；且聲請人前以書面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於民國113年1月24日於本院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55號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中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揚光電公司），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中揚光電公司薪資條、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憑。雖聲請人主張其平均月收入為76,948元，然依聲請人所提出之中揚光電公司薪資單、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計算，聲請人110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共873,141元，平均每月薪資72,7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11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共973,611元，平均每月薪資81,134元，再依聲請人所提出112年1月至12月及113年2月之薪資條計算，共計收入1,283,670元，平均薪資所得為98,744元，可認聲請人平均月薪為84,606元【(873,141元+973,611元+1,283,670元)÷37個月=84,606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狀況：
　　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狀中主張個人必要生活費用為18,621元，扶養母親（居住於桃園市）每月19,172元，與臺中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8元、1,597元之1.2倍即18,621元、19,172元相符，是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之規定，聲請人主張上開數額，堪予採認。
　㈣基此，本件以聲請人每月收入84,606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7,793元，每月尚有46,813元可供支配，又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聲請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雖有2,940,431元，縱聲請人以每月42,132元（即可供支配餘額9成）清償，約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940,431元÷42,132元÷12月≒5.81年）；此外，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分180期、0利率、月付12,883元之分期還款方案，另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提供分110期、月付3,000元之分期還款方案，二者合計15,883元，亦在聲請人每月可供支配餘額之範圍內。是聲請人雖主張其現在財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聲請人現年約47歲，且於中揚光電公司有穩定工作收入，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其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實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況且，參諸聲請人於110年12月至113年3月間，仍頻繁地為股票交易，動輒數十萬元，甚且有日破百萬元之交易，有聲請人提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在卷可參，益徵聲請人之生活與經濟應未陷入困境，始能投入大額資金進行股票交易，且其於負債期間仍希藉當沖股票之投機行為謀求獲利，則聲請人所積欠高額債務，顯與其通常生活所需並不相當，其恣意為非屬通常生活所需之消費，而不在意日後履行償債之能力，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其收支、財產狀況及清償能力，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青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4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江吳鳴  





代  理  人  林苡茹律師(法扶律師，114年9月19日終止委任)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

    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

    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

    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

    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

    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

    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

    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

    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

    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

    ，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

    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

    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

    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

    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

    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

    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

    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

    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

    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

    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

    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

    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

    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

    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55,261元，因無法負擔債權人之

    清償方案，致調解不成立，故聲請人顯有不能清償之情形，

    又其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

    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時負有2,655,261元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有其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之債權陳報狀在卷

    可稽；且聲請人前以書面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於民國

    113年1月24日於本院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55號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中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揚光

    電公司），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中揚光電

    公司薪資條、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附卷可憑。雖聲請人主張其平均月收入為76,948元，然依聲

    請人所提出之中揚光電公司薪資單、110年、111年之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計算，聲請人110年度於中揚光電公

    司之薪資所得共873,141元，平均每月薪資72,762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111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

    共973,611元，平均每月薪資81,134元，再依聲請人所提出1

    12年1月至12月及113年2月之薪資條計算，共計收入1,283,6

    70元，平均薪資所得為98,744元，可認聲請人平均月薪為84

    ,606元【(873,141元+973,611元+1,283,670元)÷37個月=84,

    606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狀況：

　　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狀中主張個人必要生活費用為18,621元，

    扶養母親（居住於桃園市）每月19,172元，與臺中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8元、1,5

    97元之1.2倍即18,621元、19,172元相符，是依消債條例第6

    4條之2第1、2項之規定，聲請人主張上開數額，堪予採認。

　㈣基此，本件以聲請人每月收入84,606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7,793元，每月尚有46,813元可供支配，又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聲請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雖有2,940,431元，縱聲請人以每月42,132元（即可供支配餘額9成）清償，約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940,431元÷42,132元÷12月≒5.81年）；此外，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分180期、0利率、月付12,883元之分期還款方案，另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提供分110期、月付3,000元之分期還款方案，二者合計15,883元，亦在聲請人每月可供支配餘額之範圍內。是聲請人雖主張其現在財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聲請人現年約47歲，且於中揚光電公司有穩定工作收入，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其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實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況且，參諸聲請人於110年12月至113年3月間，仍頻繁地為股

    票交易，動輒數十萬元，甚且有日破百萬元之交易，有聲請

    人提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在卷可參，益徵聲請人

    之生活與經濟應未陷入困境，始能投入大額資金進行股票交

    易，且其於負債期間仍希藉當沖股票之投機行為謀求獲利，

    則聲請人所積欠高額債務，顯與其通常生活所需並不相當，

    其恣意為非屬通常生活所需之消費，而不在意日後履行償債

    之能力，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其收支、財產狀況及清償能力，衡

    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

    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

    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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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江吳鳴  





代  理  人  林苡茹律師(法扶律師，114年9月19日終止委任)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55,261元，因無法負擔債權人之清償方案，致調解不成立，故聲請人顯有不能清償之情形，又其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時負有2,655,261元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有其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之債權陳報狀在卷可稽；且聲請人前以書面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於民國113年1月24日於本院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55號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中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揚光電公司），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中揚光電公司薪資條、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憑。雖聲請人主張其平均月收入為76,948元，然依聲請人所提出之中揚光電公司薪資單、110年、111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計算，聲請人110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共873,141元，平均每月薪資72,7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11年度於中揚光電公司之薪資所得共973,611元，平均每月薪資81,134元，再依聲請人所提出112年1月至12月及113年2月之薪資條計算，共計收入1,283,670元，平均薪資所得為98,744元，可認聲請人平均月薪為84,606元【(873,141元+973,611元+1,283,670元)÷37個月=84,606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狀況：

　　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狀中主張個人必要生活費用為18,621元，扶養母親（居住於桃園市）每月19,172元，與臺中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8元、1,597元之1.2倍即18,621元、19,172元相符，是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之規定，聲請人主張上開數額，堪予採認。

　㈣基此，本件以聲請人每月收入84,606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7,793元，每月尚有46,813元可供支配，又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聲請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雖有2,940,431元，縱聲請人以每月42,132元（即可供支配餘額9成）清償，約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940,431元÷42,132元÷12月≒5.81年）；此外，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分180期、0利率、月付12,883元之分期還款方案，另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提供分110期、月付3,000元之分期還款方案，二者合計15,883元，亦在聲請人每月可供支配餘額之範圍內。是聲請人雖主張其現在財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聲請人現年約47歲，且於中揚光電公司有穩定工作收入，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其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實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況且，參諸聲請人於110年12月至113年3月間，仍頻繁地為股票交易，動輒數十萬元，甚且有日破百萬元之交易，有聲請人提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在卷可參，益徵聲請人之生活與經濟應未陷入困境，始能投入大額資金進行股票交易，且其於負債期間仍希藉當沖股票之投機行為謀求獲利，則聲請人所積欠高額債務，顯與其通常生活所需並不相當，其恣意為非屬通常生活所需之消費，而不在意日後履行償債之能力，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其收支、財產狀況及清償能力，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青霜



